
关于2018年晋升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学术答辩的通知

运职院人函〔2018〕39号

各系（部）、处（室）：

根据学院《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关于2018年度教师系列和实验

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运职院

人〔2018〕23号）、《运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运职院人〔2018〕22号）和《山西省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答辩规则》（晋人职字〔2006〕

30号），现对2018年晋升教师高级职务学术答辩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参加答辩人员

学校审核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晋升高级职务评审教师，须参

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学术答辩，答辩成绩当年有效。

二、答辩时间、地点

答辩时间：另行通知

地 点：图书馆二楼会议室。

三、参加答辩须提供的材料

1.填写答辩书一份。申报答辩的学科必须与本人从事的专业

和拟申报评审的学科一致。

2.任现职期间、近5年来的学术技术工作总结2份（字数不

超过2000字，用A4纸打印）。学术技术工作总结要点可填入答

辩书相关栏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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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答辩论文要求。提交2篇任现职以来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、

代表本人最高学术水平、最新研究成果并与本人研究方向一致的

学术论文复印件各2份，同时将论文基本情况填写到答辩书的相

关栏目中。以无论文条件申报的，以代表性成果介绍代替答辩论

文。

四、答辩形式

申报人员答辩总时间控制在30分钟，包括本人自我介绍和学

术答辩两个环节：

1.本人自我介绍。时间不超过5分钟，内容包括：姓名、单

位、学历学位（在何校取得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学历学位）、从事

的专业及研究方向、所授课程名称和申报职务、近5年学术研究

情况及取得的成果、所解决的理论实践问题、答辩论文的主要学

术观点及学术创新点。

2.学术答辩。学术答辩以问答为主，主要考察参评人答辩论

文的真伪、学术水平的高低，衡量其教学科研成果在所从事专业

领域内的学术位置和作用。评委根据答辩者提交的论文和总结，

拟出3道答辩题，由答辩者从中选择2道题回答。参评人回答问

题结束后，评委当场进行点评。对学术上有争议的观点，参评人

和评委可书面呈高评委会裁定。

3.答辩现场全程录像。为了维护答辩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，

欢迎答辩人员对答辩工作进行监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

者，可向学校党群工作部和人事处举报。

五、评分标准

答辩成绩实行百分制，论文、科研（教研）学术水平评价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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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成绩的50%，答辩成绩占50%。答辩总成绩分为三档：优（85分

以上）、合格（60-84分）、差（60分以下，不含60分）。评委

根据答辩人的水平赋分。

六、结果使用办法

学术答辩结果提交高评会作为评审的主要依据之一。正常晋

升的答辩总成绩须在合格以上（含合格），申请破格晋升的答辩

总成绩必须为优秀。

七、答辩人员注意事项

1.凡参加答辩的人员，答辩时不得携带任何讲稿、提纲和其

它无关材料进入答辩现场。

2.按时到达指定答辩地点候答，不到者按弃权处理。进入答

辩会场人员要及时关闭手机，并交给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

3.等候答辩或旁听时，不得在会场随意走动、交头接耳、对

答辩人评头论足或发出任何声响，以免影响答辩人现场发挥。答

辩结束离场后在走廊仍要保持安静。

4.答辩人应自觉维护评审答辩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，不得

干扰评委正常评审工作，不得请托任何关系人给评委打招呼，不

得采取其它可能影响评审工作的方式、办法等干扰评审工作。凡

有违反者，经劝阻无效的，取消其答辩成绩。存在违反法律规定

等行为者的，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
附件：运城职业技术学院晋升副教授职务学术答辩名单

人事处

2018年1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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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8年运城职业技术学院晋升副教授职务学术答辩名单

答辩组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部门 申报职务 申报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

机械组 1 周 燕 女 机电工程系 副教授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


